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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8月 2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8 月 2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8 月 2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号公司办公楼二楼多功能会议厅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詹纯新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情况

会议名称
现场出席会议的
股东（代理人）人

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人

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9 1,338,519,026 16.216541% 56 1,684,690,376 20.410506%

2、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和 H股股东的情况

会议名称
参加会议的 A股
股东（代理人）人

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参加会议
的 H股股
东（代理
人）人数

代表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62 2,553,725,343 30.939113% 3 469,484,059 5.687934%

3、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提案情况
（一）公司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名称

特别决议案

1、《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议案》

2、《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3、《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方案的议案》

4、《关于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

5、《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符合 <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6、《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背景及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
案》

7、《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8、《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9、《关于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能够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10、《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于分拆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持股的议案》

11、《关于分拆形成的新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12、《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关事宜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13、《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本次会议的全部提案的表决均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上述提案的相关内容已于 2023年 2月 6日、2023年 6月 30日、2023年 7月 11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披露，内容详见《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号）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
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等公告。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情况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1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84,05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469,484,059

A+H 860,998,358 99.957242% 268,200 0.031137% 100,100 0.011621% 861,366,658

2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200 0.031136% 106,100 0.012318% 861,366,658

3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200 0.031136% 106,100 0.012318% 861,366,658

4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200 0.031136% 106,100 0.012318% 861,366,658

5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200 0.031136% 106,100 0.012318% 861,366,658

6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200 0.031136% 106,100 0.012318% 861,366,658

7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200 0.031136% 106,100 0.012318% 861,366,658

8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300 0.068464% 100,000 0.025518%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300 0.031148% 106,000 0.012306% 861,366,658

9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200 0.031136% 106,100 0.012318% 861,366,658

10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200 0.031136% 106,100 0.012318% 861,366,658

11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92,358 99.956546% 268,200 0.031136% 106,100 0.012318% 861,366,658

12

A 391,443,299 99.887900% 268,300 0.068464% 171,000 0.043636% 391,882,599

H 469,478,059 99.998722% 0 0.000000%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860,921,358 99.948303% 268,300 0.031148% 177,000 0.020549% 861,366,658

13

A 2,547,520,569 99.757030% 6,102,974 0.238984% 101,800 0.003986% 2,553,725,343

H 468,541,459 99.799226% 936,600 0.199496% 6,000 0.001278% 469,484,059

A+H 3,016,062,028 99.763583% 7,039,574 0.232851% 107,800 0.003566% 3,023,209,402

其中，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1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2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3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4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5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6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7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8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300 0.068464% 100,000 0.025518% 391,882,599

9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10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11 A 391,514,299 99.906018% 268,200 0.068439% 100,100 0.025543% 391,882,599

12 A 391,443,299 99.887900% 268,300 0.068464% 171,000 0.043636% 391,882,599

13 A 608,981,659 98.991399% 6,102,974 0.992053% 101,800 0.016548% 615,186,433

（二）表决结果
1、议案第 1项至第 12项进行表决时，相关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2、提案表决结果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为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案，已获得出席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议案》、《关于分拆所

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联重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符合<上市公司
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
的背景及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
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关于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能够
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于分拆子公司湖南中
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持股的议案》、《关于分拆形成的新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十二项提案为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股东代表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骁睿律师、彭思涵律师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与本公告同日于巨

潮资讯网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日

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箭电子”、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0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3〕1048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金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蓝箭电子”，股票代码为“301348”。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5,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08元/股。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50.0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35,75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4,25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138.48204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1,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25,75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24,25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77227232%， 有效申购倍数为
3,607.14924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8月1日
（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

情况， 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
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119,14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36,074,213.9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0,85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365,786.0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5,75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65,56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578,367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6%。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30,851股，包
销金额为2,365,786.08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
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26%。

2023年8月3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下、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
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11,999.44万元，其中：
1、承销及保荐费：9,441.51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1,509.43万元
3、律师费：509.43万元
4、本次发行有关信息披露费用：501.89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用：37.17万元
注：本次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

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发行手续
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
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4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3025500

发行人：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日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

固利”、“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５，８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１５４号）。 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
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盟固利”，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４８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３２元 ／股。 发行数量为５，８０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
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９０．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６９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０２．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５，８０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６，８３１．８７４６４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０．００％（即１１，６０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５，３８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６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６２０，０００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０４４９２４５％，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３２８．３４９１８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８月１日
（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

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２，５２５，６１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１９，８３６，２６６．４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９４，３８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５０２，１３３．５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５，３８０，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８８，２２１，６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３５，３８０，０００
股， 其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３，５４１，０７１股，约
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１％，约占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总量的６．１１％。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９４，３８６股，包销金
额为５０２，１３３．５２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０．１６％。

２０２３年８月３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尚未收取的保荐承销费（不
含增值税）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承销费用 ３，８００．００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２２５．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６４０．０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９．０６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２８．２８

合计 ６，１９２．３４
注： 以上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１９０２０９１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５９９９号基金大厦２７、２８层

发行人：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年８月３日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 首次公开发行 2, 443.859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408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由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承销。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2, 443.8597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

人总股本的 25.00%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

公开发售股份。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366.5788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454.1309 万股，约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 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623.1500 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

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 8月 4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3 日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